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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0025、200025      股票简称：特力 A、特力 B      公告编号: 2022-032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深圳

市特力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

第 286 号），根据关注函内容及要求，公司经认真核查，现就相

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一、补充披露特发华日本次经营期限“变更登记的申请文件

存在部分瑕疵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特发华日原定经营期限，你公

司与特发华日其他股东的沟通情况，特发华日申请经营期限变更

登记的时间和过程。 

（一）深圳特发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发华日”）

为公司持有 60%股权的控股子公司。特发华日工商登记的另一方股

东为日本中京自动车株式会社、日本 ACU 企业株式会社（以下合

称“日方企业”），持有 40%的股权，该 40%股权日方企业曾尝试

与第三方进行股权转让，转让过程中存在法律纠纷，以致于本公

司认为其股东身份存疑。对此，日方企业于 2021年 4 月向深圳前

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（案号：[2021]粤

0391民初 4158号），请求法院判决特发华日认可日本中京自动车

株式会社、日本 ACU 企业株式会社为特发华日 40%股权的合法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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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股东,该案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，尚未作出生效判决。上述诉讼

仅要求特发华日认可其作为特发华日的股东身份合法有效，无论

诉讼结果如何，对上市公司及特发华日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任何

影响。 

（二）根据特发华日公司章程，原定经营期限为“1983 年 9

月 30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”。由于日方企业的股东资格确认纠

纷之诉可能持续至法院做出一审、乃至二审生效判决，因此，公

司短期内无法与确定股东共同完成申请延长经营期限的事宜。因

此，特发华日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向深圳市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（以下简称“罗湖局”）提交了变更经营期限为永续经营的申

请。根据罗湖局的要求，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经营期限变更登记应

提交如下材料：企业变更（备案）登记申请书、外商投资企业变

更决定及章程修正案。特发华日已按照要求提交了上述材料，罗

湖局于 1 月 24 日予核准特发华日“永续经营”。 

二、核实说明特发华日申请经营期限变更登记的过程中涉嫌

违反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原因，说明相关听证通知中的具体事由，

同时，说明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； 

（一）2022 年 6 月 20 日，特发华日收到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

书》，由于特发华日 2022 年 1 月 24 日经营期限变更登记事项未

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并形成决议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四十三条和特发华日公司章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和《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》第

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罗湖局拟作出撤销特发华日 2022 年 1月

24 日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理。根据《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》第二十

二条 、二十三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

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

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特发华日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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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要求听证。 

（二）特发华日向罗湖局提交《请求举行听证申请书》，表

明虽然工商登记的另一方股东为日方企业，但日方企业的股东资

格确认纠纷之诉尚未判决，在此情况下，特发华日事实上无法对

延长经营期限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并形成有效决议，特发华日申

请变更登记并无主观恶意，不构成情节严重，不属于应被撤销登

记的情形，请求举行听证。罗湖局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举行

听证，根据听证情况，罗湖局将对该变更登记一事做出决定。 

（三）后续听证过程中，特发华日将重点阐述日方企业股东

身份尚待确认，为避免特发华日在原定经营期限届满后处于僵局

状态以及造成公司损失无法挽回的局面，特发华日不得不申请变

更登记，并无主观恶意。  

三、 结合特发华日、华日丰田和华日安信过去三年对你公司

日常经营和财务数据的贡献情况，说明如特发华日进入清算，预

计对你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。 

（一）特发华日、华日安信近三年对公司的财务影响 

公司 

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比例 净资产占上市公司比例 
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近三年平

均 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
近三年平

均 

特发华日 4.41% 4.38% 4.43% 4.41% 1.82% 1.99% 2.16% 1.99% 

备注：因华日安信为特发华日控股 90%的公司，华日安信财务数据已并入特发华日的财务数据

里 

公司 

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比例 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比例 
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近三年平

均 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
近三年平

均 

特发华日 6.78% 8.08% 7.81% 7.56% -1.41% 5.19% 3.00% 2.26% 

备注：因华日安信为特发华日控股 90%的公司，华日安信财务数据已并入特发华日的财务数据

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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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特发华日对上市公司的贡献情况来看，近三年，特发华日

资产总额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占上市公司的

比例均不超过 10%，对公司的业务与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华日丰田近三年对公司的财务影响 

公司 

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比例 净资产占上市公司比例 
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近三年平

均 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
近三年平

均 

华日丰田 4.31% 4.34% 4.86% 4.50% 0.31% 0.74% 0.77% 0.61% 

 

 

公司 

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比例 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比例 
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近三年平

均 
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

近三年平

均 

华日丰田 38.40% 59.14% 48.33% 48.62% 0.96% 10.07% 0.69% 3.91% 

从华日丰田对上市公司的贡献情况来看，近三年，华日丰田

资产总额、净资产、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占上市公司的比例均不超

过 10%，影响较小，华日丰田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的比例平均值为

48.62%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华日丰田使用特发华日的物业作为

经营场所，即便后续特发华日因被撤销进入了清算程序，公司可

以通过股东清偿权或继续向第三方租赁的方式为华日丰田提供经

营场地，不会对华日丰田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未来，公司

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决定华日丰田的后续经营规划，并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核实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第 7.7.6 条规定的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情形、应当及时披露的相

关情况，结合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间，说明你公司是否

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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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本问题，公司区别特发华日（含其子公司华日安信）、

华日丰田两个主体进行回复： 

（一）特发华日对公司影响程度小，公司及时披露了相关情

况 

1.从财务方面看，特发华日的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

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占上市公司的比例均不超过 10%，对上市公司

的影响均比较小。从业务板块看，特发华日主要业务为物业租赁

以及汽车维修检测，对公司汽车板块以及公司整体的影响均比较

小。 

2.特发华日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申请将经营期限变更为“永

续经营”，并获得核准。 

3.公司于 6月 20日正式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送达的听证通

知书。此时，根据对听证结果的预判，公司判断特发华日或将面

临经营期限届满的问题，并于 6 月 22 日披露了提示性公告，详情

请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《香港商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期限届

满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0）。 

综前所述，特发华日经营期限届满不属于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7.7.6 条规定的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情形、

应当及时披露的相关情况。同时，针对特发华日经营期限届满的

问题，公司在获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正式送达的听证通知书时已

及时进行了提示性公告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信息披露

不及时的情形。 



 - 6 - 

（二）华日丰田的营业收入对公司影响程度较大，公司及时

披露了相关情况 

1.华日丰田目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不存在任何异常情形，

但鉴于其业务经营场所为特发华日所有的物业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

公司在特发华日收到听证通知的第一时间进行了提示性信息披露

（披露索引如前，公告编号：2022-030）。公司将密切关注特发

华日的听证结果，根据听证的结果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。 

2.从财务贡献方面看，华日丰田的总资产、净资产对上市公

司的影响均比较小，华日丰田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，业务利润率

低，华日丰田的利润贡献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

0.69%，因此对上市的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影响，并且结合公

司规划和长远发展来看，并不会对公司的业务与经营产生实质性

影响。（详见第五个问题之回复） 

综前所述，华日丰田经营场所可能受到影响不属于《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7.7.6 条规定的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

情形，但华日丰田可能面临经营场所缺失的问题，对公司的营业

收入造成一定影响，因此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及时履行了信

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。 

五、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和第

9.8.3 条的规定，说明你公司是否触及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

情形或是否应当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

示性公告。 

（一）公司已向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转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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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特力集团业务

转型发展纲要》，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6 月 11 日刊登于巨潮资

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特力集团业务转型发展

纲要》。自此，公司按照既定战略稳步推进战略转型和项目落地，

向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转型，公司先后在珠宝聚集地

水贝建立了特力珠宝大厦及特力金钻交易大厦，成为特力-吉盟黄

金首饰产业园最大的业主，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。同时，公

司分别于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2 年完成了对特力宝库供应链项

目、保税商务集团项目、黄金流转平台项目的投资，公司在珠宝

产业板块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，内容详见公司《2021年年度报告》

第三节--管理层讨论与分析。 

（二）汽车板块业务变动，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 

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，上市公司总资产 185,964.52 万元，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,292.43万元；2021年度，上市

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,852.00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 13,102.08 万元。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上市公司总资产

189,223.97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,673.16 万元；

2022 年第一季度，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,006.99 万元，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,380.74 万元。 

基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，特发华日的资产规模

较小、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贡献均较低，假如特发华日进入

清算或停业程序，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以及财务收益均不会产生

重大影响。华日丰田业务经营场所为特发华日所有的物业，虽然

华日丰田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占比较高，但其利润



 - 8 - 

贡献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0.69%。另一方面，上

市公司主营业务还包括珠宝产业板块和商业运营管理板块，从长

远来看，华日丰田及汽车板块的变动对公司的持续运营和高质量

发展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综上，公司目前平稳运营，未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将按

照既定的战略稳步推进，无论汽车板块的业务变动与否，均不触

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应被实施其他风

险警示的情形，也不需要按照第 9.8.3 条的规定披露公司股票交

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8 日 

  


